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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潍坊

重点

潍潍坊坊统统一一养养老老保保险险缴缴费费标标准准
被征地农民将纳入社会养老保险

本报4月9日讯 (记者 秦昕 刘蒙蒙 )9
日，记者从潍坊市人社局获悉，近日，潍坊
市政府下发了《关于调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
保险制度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“通知”)，居
民基本养老保险将调整保险费筹集标准，而
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将被纳入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

《通知》规定，年满16周岁(不含在校
生)、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，均可
在户籍地参保。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
费、集体补助和其他资助、政府补贴构成。

其中，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标准，全
市统一设为每年100元、300元、500元、600
元、8 0 0元、1 0 0 0元、1 5 0 0元、2 0 0 0元、
2500元、3000元、4000元、5000元12个档
次，其中100元档次只适用于重度残疾人、低
保户和五保户等缴费困难群体的最低选择。
除100元档次外，参保人自助选择缴费档次，
按年缴费，个人年缴费额不得超过最高缴费
档次。

工作人员介绍，潍坊市政府根据国家、
省规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收入增长等情
况适时调整缴费标准。

为了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，保障其年老
时的基本生活需求，按照《山东省被征地农
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》的规定，将
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居民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

保障对象中 1 6 周岁以上 ( 不含在校学
生)、符合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被征
地农民，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办理。实
行调地安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其拥有土地
承包权并被调整土地、符合以上条件的集体
经济组织成员，也应被列为保险对象。对于
保障对象中未满16周岁人员及16周岁以上的
在校学生，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
立预存款账户，待符合参保条件后，将其因
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按照相关程序
记入本人相应基本养老保险账户。

已故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人员

一次性发放不低于500元丧葬补助金

记者了解到，此次《通知》中
对参保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做出了明
确规定，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
领取人自死亡次月起停止发放养老
金。相关人员在待遇领取人死亡后
3 0日内办理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
的，一次性发放不低于 5 0 0元的丧
葬补助金。

工作人员介绍，过去由于没有
丧葬补助金，有些居民朋友存在侥
幸心理不上报死亡手续，继续领取
养老金。由于没有及时在公安部门

注 销 户 口 ， 民 政 、
卫 生 等 部 门 也 不 能
掌 握 其 去 向 ， 所 以
这 些 人 员 是 困 扰 经
办 人 员 的 难 题 。 一
旦 发 现 ， 只 好 去 追
回 多 领 的 养 老 金 ，
造 成 人 力 和 时 间 上
的极大浪费，经办部门叫苦不迭。
丧葬补助制度的实施，让这一现象
有效得到解决，由于只有三十天的
有效申报期，相关人员便会及时上

报手续，符合规定即可享受一次性

不低于500元的丧葬补助金。

本报记者 秦昕 刘蒙蒙

被征地农民自主选缴费档次
记者了解到，被征地农民社会

养老保障资金应当以征地所涉承包
户或村 (居 )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，
按照保障对象实际人数平均分配。
工作人员介绍称，被征地农民社会
养老保障资金在未分配到个人账户
之前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息。

征地后不实行调地安置的，征
地所涉承包户的所有成员均为保障
对象，实行调地安置的，拥有相应土
地承包权并被调整土地的集体经济
组织成员均为保障对象。

按照规定，被征地农民参加居
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当地社保经办

机构应当将其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
老保障资金记入其居民基本养老保
险个人账户，8 0 % 记入个人缴费部
分，2 0%记入政府补贴部分。工作人
员告诉记者，这样记入个人账户后，
就相当于提高了其养老金金额。

不满6 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应按
照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规定，自
主选择缴费档次继续缴费。已满 6 0
周岁的被征地农民，按对应年龄的
支付系数，与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
并领取养老金。

被征地农民不参加基本养老保
险的，其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

障资金纳入当地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基金账户，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
金管理办法统筹使用。

被征地农民被征地时是已参加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开始领取待遇
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将其因
征 地 产 生 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障 资 金 的
8 0%一次性发放给本人， 2 0%纳入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账户。

被征地农民死亡后，其个人账
户中的资金余额，除政府补贴栏目
外，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
人依法继承。

本报记者 秦昕 刘蒙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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